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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在三年多疫情蔓延

的日子里，人们恐慌不安，不知所

措，不敢出门。有一段时间，百分 

之九十以上的人都染上了新冠病

毒，大街小巷几乎看不到人，马路

上没有了来往的车辆。从电话、微

信视频中听到、看到人们相互的问

候都是：你“阳”过了吗？留后遗

症了吗？ 

在这场铺天盖地的疫情中，我

们家却有十二人未染疫，包括百岁

老母亲。下面我就来说一说其中的

奥秘。 

我的小家庭 

我是一九九六年开始修炼法轮

功的。修炼之前，我得了一种要命

的病，送到医院抢救，命是保住

了，却留下了高血压、心脏病、眼

底动脉硬化等后遗症。加上长期以

来的妇科病：子宫肌瘤、子宫内膜

异位、附件炎、附件囊肿，以及更

年期反应，使我非常痛苦。 

就在身体陷入绝境的时候，我

有幸有福得到了法轮大法，生命从

此焕然一新。我按照大法真、善、

忍的标准做好人，学法炼功，不到

三个月，我身体上所有的病痛都消

失了。我明白了人生的真正意义是

同化真、善、忍，返本归真。 

丈夫亲眼看到我的变化，他从

不反对我修炼。女儿看过大法书，

知道法轮功是教人向善、做好人。

她参加工作、结婚后，有一天回

来，要给我七万元钱，我说不要，

我的钱够用了。女儿说：“给大法

用。”我一听忙说：“那好啊。”

后来就用这笔钱做真相资料，并请

律师营救同修。 

丈夫和女儿都做了三退（退出

中共党、团、队组织），有时还协

助我做救人的事。在这场瘟疫中，

我丈夫和女儿都未染疫。 

百岁母亲安然无恙 

我母亲百岁了，但说话思维都

比较清楚，能走路，生活也能自

理。母亲因为相信和支持法轮功，

受益多多。 

一九九九年七月，中共利用电

视、电台和报纸等各种媒体诽谤、

抹黑法轮功，并说法轮功参与政

治。母亲听说后，就把我给她的一

本《转法轮》从头至尾，认真仔细

地看了一遍。母亲看完后说：“这

本书讲得很好，都是教人做好人

的，没有一点参与政治的内容。”

从那以后，母亲经常跟她的朋友们

说，《转法轮》这本书她看过，里

面没有一点与政治有关的内容，是

一本很好的书。 

我告诉母亲，有些法轮功学员

因为遭受迫害，经济很困难，常年

吃咸菜，为的是把钱省下来做真相

资料救人。母亲听了很感动，说法

轮功真不容易。从那以后，母亲就

拿钱资助法轮功学员讲真相。 

在铺天盖地的大瘟疫中，百岁

母亲不仅未染疫，而且还长胖了。 

我的弟弟妹妹们 

我的大弟、二弟和妹妹都明白

真相，认同法轮大法好。大弟的女

儿上大学时，老师要她申请入党，

她不愿意。可老师总是说，她碍于

面子写了申请书。 

有一天，弟媳妇跟我说这件

事，我说千万不能入党；现在社会

上已经掀起退出中共党、团、队的

三退大潮，入了党的都在往外退，

你还往里去？加入共产党组织的人

将来要被淘汰的！ 

弟媳就把入党的利害关系跟她

女儿说清楚了，最后她女儿跟老师

说“不入了”。大弟的女儿工作

后，在单位升为高管，她一家三口身

处疫情严重的大城市，却都未染疫。 

二弟因工作性质接触人多。中

共迫害法轮功之后，他在单位经常

讲，我姐姐是炼法轮功的，以前姐

姐身体有病，确实是炼法轮功炼好

的。我母亲长寿，弟弟总是乐呵呵

地告诉别人，我母亲有法轮大法保 

护，身体好。弟弟做了三退（退 

出中共党、团、队组织），在这场

疫情中未染疫。 

我的妹妹是个有善心的人，在

我遭受中共迫害时营救我，并在经

济上资助我。有一次，妹妹跟她的

几个朋友聚餐，聊起法轮功话题，

妹妹说：“我姐姐修炼法轮功，她

的人品、人格，你们在座的没有一

个能比得上。” 

朋友们连声说：“是的、是

的，你姐姐是好人。国外很多人都

在炼法轮功，只有中共不让炼。”

妹妹的几个朋友都佩服法轮功。有

一个朋友说，他家里请的保姆就是

炼法轮功的，还说炼法轮功的人完全

可以放心，可以把家里的钥匙交给他

们。妹妹在这次疫情中也没染疫。 

真心希望世人了解法轮功真

相，选择光明，平安地度过这场大

劫难。 

文/ 育珍（中国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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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河北省任丘市一位女士练功精神

失常，抱孩子跳进白马河。后来，

央视三台也播放了这一假新闻。 

真实情况是：1998 年 5 月的

一天，河北省任丘市袁玉阁女士骑

自行车接放学的孩子，她的车闸失

灵，因闪避学生而摔到桥下的土坡

上（并没有掉进河里），一周后外

伤痊愈。 

2000 年 1 月 4 日，袁玉阁写

信向国际社会澄清事实：我修炼法

轮功是真的，我不小心掉到桥下，

报道中却说什么抱孩子跳河自杀。

这是歪曲事实，把“莫须有”的罪

名硬加在法轮功身上，加得上吗？

事后，我对来访记者说：“报道失

真，你得有职业道德。” 

记者说：“上级有任务， 

完不成任务没有奖金！” 

◇ 

中共为诋毁法轮功而开动国家
机器，在媒体宣传方面投入巨资，
炮制了大量假新闻，号称“1400
例”，用来煽动民众仇恨。这些假
新闻怎么出笼的？“利诱”是惯用
手段。仅举几例。 
记者许诺：药费减半 

张海青，辽宁盘锦市刻字社业

主，因患脊椎炎到北京协和医院看

病，当时挂号的人很多。这时来了

一个央视记者说：谁想上电视说法

轮功不好，就给谁先挂号，并且药

费减半。张海青着急看病，就胡说

自己炼法轮功炼成罗锅，并按记者

写好的台词说了。结果是先挂了

号，但药费没有减半。后来张海青

的妻子说中央电视台骗人。张海青

没炼过法轮功，认识他的人都知

道。这就是中共媒体炮制的“罗锅

事件”。 

二百元采访费 
重庆永川双石镇的龙刚，家住

双桥街七十号，精神病复发跳河死

亡。一个姓杜的记者来采访他的妻

子，把诬蔑法轮功的话写在纸上，

叫她照着念，并给了她二百元钱。

龙刚父母投书明慧网说：“儿子确

实有精神病，当时是精神病复发跳

河，与法轮功没有任何关系。这是

谁也抹煞不了的事实，作为父母，

我们必须说真话，不能昧着良

心。” 

记者：完不成任务没奖金 
中共 1999 年 7 月 20 日迫害法

轮功以后，河北任丘电视台连续

20 天滚动播放了一条假新闻，声

【明慧网】（明慧网通讯员贵

州报道）贵州省贵阳市法轮功学员

李林先生，二零二一年七月被绑

架、非法关押构陷，被中共邪党法

院非法判刑五年，送到贵州省黔南

州都匀监狱继续关押迫害，二零二

四年二月下旬被迫害致生命垂危，

现已转移到贵阳市小河地区王武监

狱医院，警察打电话给他女儿，让

他女儿去探视，但又以父女俩户籍

不在同一地为由而拒绝探视。 

李林修炼法轮大法后，身体一

直非常健康。现在，突然来电话说

李林生命垂危，家人觉得很意外，

同时感觉到惊恐，不知李林在监狱

究竟遭受到了什么迫害，全家人心

急如焚。这是李林第三次被非法判

刑迫害，望善良的人们关注。 

李林，年近 60 岁，原是贵阳

火车站列车员，修炼法轮大法后，

按真、善、忍法理做好人，工作兢

兢业业，是单位出了名的好人。一

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中共邪党开

始疯狂迫害法轮功后，李林屡遭中

共邪党迫害，曾两次被非法判刑，

遭十三年冤狱。 

二零零一年八月六日晚，李林

到贵州省毕节市黔西县（现黔西

市）传播法轮功真相，被绑架，被

非法判刑九年后，被劫入都匀监

狱，被强制洗脑，五天五夜不让睡

觉，最多时有九个犯人轮流值日夜

不让他有半点休息机会。他经常被

关进小黑屋（俗称“牢中牢”），

还常被铐在“死人床”上遭折磨。 

二零一三年二月十二日，李林

到黔南州贵定县平伐镇铁厂乡发放

法轮功真相资料，被当地铁厂乡派

出所警察绑架，被非法判刑四年

后，再次被劫入都匀监狱继续迫

害。 

二零二一年七月十八日，李林

传播法轮功真相，遭不明真相的人

构陷，被绑架，被非法关押在贵阳

市三江拘留所迫害十五天，后被劫

往贵阳市三江看守所继续关押构

陷。二零二一年十二月十日左右，

李林被中共邪党法院非法开庭。二

零二三年三月下旬获悉：李林被中

共邪党法院非法判刑五年，又送到

都匀监狱。李林要求申诉。 

在申诉期间，李林于二零二四

年二月下旬被迫害致生命垂危，被

转移到贵阳市小河地区王武监狱医

院。 

贵州省都匀监狱自从二零零一

年八月二十九日劫持第一位法轮功

学员至今一直未停止对法轮功学员

的残酷迫害。狱警扬言：“迫害法

轮功我们不怕下地狱，不怕形神全

灭。”“打死算自杀、病死。尤其

是对那些不妥协、‘不转化’的要

死整，不要怕，有党和政府支持，

尽管执行！”据明慧网报道二零一

七年十月统计，当时就已知至少有

一百二十八名法轮功学员在都匀监

狱受过迫害，刑期最长的十五年，

最短的二年，他们中有博士、银行

行长、在校大学生等。有四名法轮

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有多人被迫害

致残或致重大疾病。◇ 


